
  

第三常設委員會 

  

意見書第3/II/2003號 

  

事由： 

《修改訂定“行政條件制度”之十月二十六日第47/98/M號法令》法

案。 

  

Ⅰ引言 

  

議員梁慶庭、黃顯輝、吳國昌、關翠杏、梁玉華與方永強於二零

零三年五月十三日聯名向立法會提交了標題中所指的法案，並於同日

由立法會主席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予以接納。 

  

該法案於五月二十日在立法會全體會議上獲一般性通過，並於同

日被分發給第三常設委員會進行細則性分析及提交有關的意見書。 

  

委員會分別於五月二十三日、二十九日和六月二日、十一日、十

六日和二十五日召開會議。政府及澳門電訊公司的代表以及互聯網業

經營者的代表列席了於五月二十九日舉行的委員會會議；在六月二日

及十六日的會議上，委員會聽取了提案人基於何種理由提交本法案、

選擇在現存法規中添加內容的方式的原因、以及為規範該種新的商業

活動所採取的解決方案等方面的意見。  

 在聽取各方意見後，委員會作了若干形式上和實質上的修改建



議。經深入思考後，提案人採納了委員會就具體內容提出的意見，並

就最初的法案提出了一份修訂文本。 

  

由於委員會與提案人對法案作出了深入討論，以及有需要將委員

會提出的建議引入法案，因而不能遵守立法會主席最初訂定的期限，

故此要求延期。 
  

  

II. 概括性審議 

  

1. 根據法案的理由陳述，促使提案人提交本法案的理由一方面

是因為目前已經運作的網吧並沒有受到相應的法律監管，故有必要填

補在網吧准照方面的立法空白；另一方面也因為網吧的使用者大多為

年輕人，故有必要確立相應的運作規範以保護未成年人。提案人發

現，現存的網吧只是按照民政總署所推行的無法律效力的臨時規則加

以運作，有關的規則除了具臨時性質外，還因為有關的規則在內容上

只是單純禁止未滿十八歲的未成年人逗留網吧的時間超過晚上十二

點,所以該等規定並不足夠。由於互聯網以及新的資訊科技對未成年

人的吸引力，上述狀況引發了學生出勤的問題，並由此引起學生家

長、校方和社會的關注，這種關注在送交立法會的有關信函當中以及

社會傳媒所發表的文章中都有所體現。 

  

2．委員會研究了提案人的理由，並認為事實上確須對有關的活

動加以規範。由於大量兒童和青年人選擇將其業餘時間專門花費在上

網瀏覽方面，因此委員會對提案人所表達出的憂慮大有同感。對提供



這種上網服務的場所欠缺相應的准入規則令人擔憂，因? 未成年人可

從整個白天到晚上一段時間流連網吧，任意瀏覽任何內容。互聯網作

? 無限的資訊世界，其實含有大量只適合成年人的內容。另一方面，

整天逗留在網吧這種封閉的空間，對未成年人來說絕對是不健康的。 

  

有鑒於此，委員會認同應在未成年人以及學生進入和逗留該等場

所的年齡和時間方面加以限制。委員會認? 所欲執行的相關限制有助

於未成年人和學生培養其責任感，使他們認識到首要的義務應該是學

習，因此，規定未成年人只有在放學後才能光顧網吧是適當的，這原

則上有助於解決學生出勤的問題。在這方面，業者也擔當著重要的角

色，他們應採取具嚴格要求和更負責任的公民態度，切實遵守即將推

行的相關規則。 

  

委員會也欣喜地看到該行業的經營者願意在電腦上加裝發牌實

體認? 合適的過濾軟件，並認? 民政總署、澳門電訊公司以及經營者

之間的合作意義重大。這將有利於在對何等內容應該加以過濾、採用

何種更好的軟件以及如何進行相應的監察等方面達成共識。 

  

3．關於運作時間問題，澳門是一個人口高度密集城市，並且建

築物傳統上具有多種用途，且這種傳統有法律上的根據，委員會認?

在該等特殊條件下，很難硬性規定將有關的場所設於專門用於商業、

服務業或者是工業用途的樓宇內。本澳通常的情形是樓宇被同時用於

多種目的，同一樓宇內同時存有商店、寫字樓以及居住用房，因此，

似乎並不適宜對該等場所另行規定不同於現時經營類似活動的其他

場所所受的限制；另一方面，網吧的運作，似乎並不會比其他場所諸



如卡拉 OK室、電子遊戲機場所、桌球室以及保齡球館等對大廈居民

造成更多的不便。委員會認為，在審批准照時，無論是負責發牌的民

政總署，還是按照現行規章負責查驗是否符合建築、裝修、隔音及防

震等方面條件的土地工務運輸局，都將會採取適當措施防止該等場所

對臨近的居民造成干擾。 

  

4.對於提案人選擇將該等活動納入十月二十六日第47/98/M號法

令核准的“行政條件制度”加以監管，委員會尊重全體會議在大多數

通過本法案時所表達的意願。 

  

Ⅲ細則性審議 

  

除上述概括性審議外，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一百一十八條

的規定，委員會亦對法案的具體內容是否與法案的立法精神相符進行

審議，並確保有關法律規定在法律技術層面無不妥之處。在細則性審

議當中，委員會得到了提案人的充分合作，聽取了他們就各種取向的

解釋，經細則性討論後對最初的法案提出了若干修改建議，該等建議

已反映在提案人提交的新文本當中。 

  

第一條 標的 

  

該條訂明法律之標的，說明將網吧納入現行行政准照制度中。對

此委員會沒有任何補充。 

  

第二條 十月二十六日第47/98/M號法令的增加 



  

該條包含第三十二-A條、第三十二-B條以及第三十二-C條。第

三十二-A條規定網吧在法律上的定義。委員會認? 該條第一款的規

定似乎並不是非常清晰，對此在全體會議一般性討論時也有一些議員

表達了同樣的意見。所謂的不清晰在某種程度上是因? 條文中的“無

償或有償”的表述所造成的，這種表述對於法案所要適用的範圍引起

了疑問。有人將此理解? ，按照法案的表述，任何公共場所，例如圖

書館、社區中心、學校等，將受即將通過的網吧准照制度所規範，但

實際上這並非提案人的立法原意。本法案僅僅是著眼於將主要業務是

透過電腦終端機，提供上網瀏覽或者互聯網或內聯網遊戲服務的商業

性場所（其中很多已在經營），納入行政准照制度加以規範，而並不

包括任何非經營此類商業活動的其他場所。基於此種理解且經與提案

人交換意見後，委員會建議對第三十二-A條第一款的行文作出修改，

其相關的替代條文載於法案新文本中。 

  

為配合法案新文本，對第二款及第三款的行文亦作了相應調整。

由於新文本已沒有引述對十月二十六日第 47/98/M號法令第六條的

修改，有必要將其內容加進第三十二-A條內（關於時間限制不適用

於設於某些如純商業樓宇、旅遊綜合體等地方的場所）。雖然對條文

作了調整，但相關規定的內容並沒有變動。 

  

第三十二-B條 進入及逗留 

  

委員會提議將該規範的標題作出修改，以便清楚表明該條的內

容。 



  

委員會對該條作出了廣泛討論，因? 促使提出本法案的保護未成

年人的價值取向在該條得以體現，在委員會看來，禁止十二歲以下的

未成年人進入該等場所，就等於阻止這些兒童進入因種種原因（吸

煙、封閉的空間、所提供的內容）而不適合其發育成長的場所，當然

這種禁止在這些兒童由父母或對其行使親權的人陪同時就不再存

在，因? 根據法律規定這些人負有對未成年人進行教育和保護的責

任。 

  

儘管在委員會中對進入的年齡限制方面並沒有引起疑問，但是在

進入及逗留的時間上引發了委員會的深入思考。問題並不僅在於保護

未成年人與家人團聚以及休息方面，還在於時間方面的限制是否與本

地的風俗習慣以及青年人的習慣相適應的問題。事實上，網吧被年輕

人用來作為聚會的場所，他們會很正常地受到資訊科技的吸引，但很

多時卻並不擁有自己的電腦。基於此，委員會認為似乎適宜在星期

六、星期日、公眾及學校假期將進入該等場所的限制適當放寬，因此

建議在上述時間內由原來的中午十二點方可進入改為上午八點就可

進入；另一方面，委員會知道青年人也會在晚飯後光顧網吧，給朋友

發電子郵件或者只是跟朋友相聚，從法律應該反映現實的角度出發，

委員會建議將逗留在該等場所的時間在星期一至星期五延長到晚上

十點。 

  

然而，委員會認為，在未成年人由父母或對其行使親權的人陪同

的情況下，對於進入及逗留網吧的時間限制應該有例外。基於此種考

慮，建議對該條增加一款，並基於系統編列的原因，將新增的這一款



作為該條第四款。 

  

此外，建議對法案最初文本第四款（現在的第五款）的行文作小

的修改。 

  

委員會認為應該澄清該條最初文本的第五款（新文本的第六款）

以免對此處所規定的限制範圍產生疑問，即在未成年人光顧網吧期

間，瀏覽具有色情、幸運互動博彩以及暴力內容的網頁，只有在網吧

為成年人所設置的專門空間內方被允許。 

  

第三十二-C條過濾及登記 

  

委員會同意該規定的內容。該規定目的在於保護未成年人免於

接觸與其年齡不相適合的內容。內容過濾在已有立法規管此類活動的

國家已經成為慣常做法，從而顯示社會對兒童和青少年健康成長的關

注。但是，委員會在聽取了將來負責發牌的實體以及經營網吧的負責

人的意見後，認為在六個月的期限內保存未成年人瀏覽內容的紀錄時

間過長，將帶來一些操作上的不便，因此建議將期限縮短為三個月，

該建議已載於新文本中。 

  

第三條 修改十月二十六日第47/98/M號法令 

  

該條涉及到因為在准照制度中加入網吧，而必須對十月二十六日

第 47/98/M號法令作出修改的規則。然而，一如前述，第三十二-A

條規定了時間限制的內容，故已無須修改第六條。這樣，提案人提交



的新文本已沒有提及第六條，其修改建議已被刪除。 

  

法令第四十六條規定了在違反有關制度的情況下所適用的罰

款。現有必要在該條文中加入本法案的規定，使法令所規定的罰款亦

適用於違反本法規定的情況。 

  

考慮到需要保護的利益及價值，委員會認為所科處的罰款數額，

與法令對於與網吧活動相似的其他活動所規定的罰款數額相同，是適

當的做法。 

  

第四條 附表 

  

該條規定網吧活動屬於十月二十六日第 47/98/M號法令附表 II

及附表III的範圍。考慮到法案之目的，委員會認為無須以附件將之

重新公佈。基於這種考慮，第四條的行文作了相應修改。 

  

第五條 過渡性規定 

  

一年的期限適合所要達到之目的，因此委員會並無其他意見。 

  

第六條 生效 

  

委員會對於該規定所訂明的法律待生效期間表示同意。 

IV結論 

  



委員會經審議及分析法案後，作出結論如下： 

本法案具備在全體會議作細則性審議及表決的必需要件。 

  

  

  



  

二零零三年六月     日於澳門 

  

委員會 

  

  

鄭志強 

(主席) 

  

歐安利 

  

高開賢 

  

許世元 

  

許輝年 

  

張立群 

  

鄭康樂 

  

容永恩 

（秘書） 

  
 


